
                                     办理结果：A
                                   是否同意对外公开：是
濮民文〔2023〕37号                    签发人：冯  勇
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190号提案的
答  复
陈小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社区建设的提案”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的提案从我市养老社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大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进行统一规范、补齐社区养老服务短板、打造专业的养老服务队伍等方面的建议，既客观的反映了社区养老建设的问题，又提出了科学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近年来，濮阳市委、市政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位推动，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双组长的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四大工程”，基本实现“四个覆盖”，城乡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得到全面完善。
一、落实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支持
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清理工作实施方案》《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移交管理实施意见》等文件，发布《濮阳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规划》。
（一）落实养老服务机构税费优惠政策。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费，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暖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符合相关规定的，准予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比例扣除。境内外资本举办养老服务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等优惠政策。
（二）落实用地用房，下放审批权限。市、县（区）严格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2平方米的标准，确定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用地规模和布局。严格落实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验收、交付“四同步”机制。开展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应建未建、已建未交专项清理，确保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每百户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已移交养老服务用房87个，面积38910平方米，移交新建配建养老服务用房7个，面积5602平方米。我市积极破解建设难题，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简化审批手续，破解老旧小区补建养老服务设施无土地证、无法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的难题，迅速掀起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补短板行动高潮,一大批养老服务设施拨地而起。
（三）加大监管力度，促进健康发展。为着力解决制约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瓶颈”，完善以信用为核心、质量为保障、效能与监管并重的服务管理体系，促进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制定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濮政办〔2022〕30号），明确了监管重点，强化了监管责任，健全了保障机制，持续推进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化、秩序化、诚信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境，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二、实施“四大工程”，完成“四项任务”
（一）实施县级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建设工程。解决应建未建、已建未用问题，补齐县级特困供养服务设施缺口，实现每个县区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全覆盖。已建成投用9个县级特困供养中心，实现特困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     

（二）实施城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市城区每个街道办都要建设1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2000平方米，床位不低于50张，实现市城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已建成投用20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拓展服务功能，制定服务规范，完善管理制度，实现每个街道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日托、长托、娱乐、助餐等养老服务。
（3） 实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工程。每个社区建设1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筑面积不低于200平方米，床位不低于10张，实现城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打造城镇社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已建成投用313个日间照料中心，设立功能室，配置设施设备，建立工作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规范，开展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实现每个社区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四）实施智慧平台建设工程。探索养老服务数字化，建成濮阳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各县均建设县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提供线上线下智慧服务，普及智慧老龄化技术推广应用，构建安全便捷的智能化养老基础设施体系。已建成市级智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入网老年人达70余万人，为老年人提供精准化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三、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多元养老
（一）推动养老服务品牌化。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引进一批品牌化、专业化、规模化养老服务机构，孵化一批知名度高、带动力强的养老服务龙头企业，打造濮阳养老服务品牌。北京明夷红心、广济益年、河南怡然、安泰等10余家机构落地濮阳，运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
（二）推动医养结合一体化。鼓励引导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服务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市中医院运营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现中医与养老相结合,创建医养结合示范基地。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向养老机构、社区、家庭延伸，提升居家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市第三人民医院、华龙区人民医院、清丰县康复养老服务中心、台前县人民医院着力打造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三）推进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支持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为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基础上，空余床位向社会老年人开放。鼓励房地产、物业、家政、旅游、餐饮、教育、健康等行业市场主体投资兴办养老服务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企业开发智慧健康养老、康复辅具等产品用品。
四、加强人才培育，壮大服务队伍
（一）加强人才培育。持续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发挥省级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和实训基地引领作用，已遴选命名10家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和市级养老服务人才10家实训基地，依托基地平台，开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和养老机构人才需求衔接机制，解决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矛盾。依托社会第三方培训机构、各县（区）精心组织，开展2023年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养老服务人才培训2210人，新增养老服务技能人才1068人，累计养老护理员培训人数1224人。
（二）落实人才待遇。推进养老从业人员入职补贴、培训补贴、定向培养、工龄补贴、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实施，为其提供全方位社会保障。
（三）发挥人才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评价体系，开展养老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定期举办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竞赛，我市代表队荣获2022年全省养老职业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发挥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作用，引导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进社区、进家庭，开展多样化为老服务。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营造认可养老服务人才、尊重养老服务人才的良好风尚。
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28日
（联系人：郭振波       联系电话：0393-668700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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